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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新聞稿 

日期︰ 113 年 03 月 21 日 
 

中心主管：何俊傑 執行長 

聯絡方式：02-85229366#101 

中心網址：www.coapre.org.tw

新聞聯絡：李英婷 

聯絡方式：02-8522-9366#106 

 
 

 

    新加坡「預防醫學住院醫師實習計畫」訪問團計 13 人於 3 月 21 日參訪財

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（下稱本中心）。該訪問團分享新加坡自 2017

年啟動的「重返工作崗位計畫」，該計畫由醫師、計畫協調員、勞工、雇主等

四方共同配合運作，並以職災勞工重返原職場為目標。而相較新加坡屬於「自

主」申請服務，台灣則是直接將「復工」兩字入法。 

    預 防 醫 學 住 院 醫 師 實 習 計 畫 （ National Preventive Medicine 

Residency）隸屬於新加坡國立大學醫療系統（The National University 

Health System，NUHS），2010 年開始運作，系統內共有 32 個住院專科，為新

加坡第一個醫療保健集群，主要為培訓公共衛生和職業醫學醫師。本次由新加

坡中央醫院職業醫學專科部顧問許仕貴率領 12 位職業醫學相關背景團隊進行訪

問，本中心執行長何俊傑熱烈歡迎。 

    交流會進行 2 小時，雙方針對職災勞工治療與重建系統進行交流。新加坡

國大蘇瑞福公共衛生學院（Saw Swee Hock School of Public Health, 

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）資深住院醫師陳建維分享新加坡自 2017

年啟動的「重返工作崗位計畫」（Return to Work Programme），主要運作模

式為該計畫協調員分別與職業醫學專科醫師、雇主了解該名職災勞工狀況、醫

療診斷支援及職務要求後，再偕同物理治療師、職能治療師等持續追蹤治療、

復健及重返工作崗位等進度。 

 

新加坡國大職醫訪問團 體驗台灣「復工」入法守護決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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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陳建維亦分享相關研究，「重返工作崗位計畫」推動後，國大醫院收案約

有 86%勞工重返職場，其中 63%重返原工作崗位，顯示該計畫對職災勞工有極大

助益。惟有仍須加強改善之處，相較台灣以法令（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

法》第 66 條）直接明訂勞工有重返工作崗位之服務需求，新加坡則是勞工「自

主性」參與，並未有相關法令。  

     該訪問團亦特地參訪北區勞工健康服務辦公室，是首次有外國訪團到訪。

2014 年起陸續於北、中、南、東設立的勞工健康服務中心，自今（2024）年起

整併納入本中心業務範疇，並更名為「勞工健康服務辦公室」，以利統一管

理、鞏固人才，並共享資源。相較過往以輔導為主，現在的勞健辦公室以臨場

服務為主，依企業需求及特性量身訂做相關執行事項，並積極完善勞工健康管

理一條龍服務。 

    本中心特別邀請訪問團成員扮演「問題勞工」，進行 3關卡體驗互動，實 

    際了解本中心對勞工在預防、保護、重建三方面的守護決心。 

 


